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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宏亮

在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
政策指引下，检察机关不起诉
率稳步提升。起诉裁量权的充
分行使，符合少捕慎诉慎押刑
事司法政策，也符合新发展阶
段犯罪态势应对和办案工作要
求。但分流后对被不起诉人依
法移送有关主管机关进行衔接
处 理 同 样 重 要 ， 事 关 预 防 犯
罪、防卫社会、诉源治理等目
标的实现。

《中 共 中 央 关 于 加 强 新 时
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
见》 明确提出，健全检察机关
对决定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依
法移送有关主管机关给予行政
处罚、政务处分或者其他处分
的制度。

从基层实际情况来看，具
体落实过程中存在以下几方面
的阻碍因素：一是检察人员能

动司法检察意识不强，对不起
诉案件终结后的相关程序的意
义和重要性认识不够；二是有
些办案人员只专注刑事法律适
用，但对被不起诉人后续如何
处理涉及行政执法等多个专业
领域，不仅需要考虑对被不起
诉人是否需要作移送处理，还
要对移送的适格对象、后续处
理的相关依据等内容有充足把
握，这使得一些检察人员产生
畏难情绪；三是行政检察、刑
事检察尚未形成监督合力，在
不起诉后续移送处理方面，行
政检察支撑、衔接刑事检察工
作尚待破题深化；四是移送处
理 后 的 跟 踪 监 督 机 制 不 健 全 ，
对被不起诉人移送作后续处理
涉及的领域广、主体多，加之
面向行政机关的机制规范亦十
分欠缺，对于移送后的法律监
督跟进不足。

针 对 上 述 问 题 ， 笔 者 认
为，基层检察机关可以从以下
五个方面健全对被不起诉人移
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制度。

强化全面能动审查。一是
更新办案理念。坚持从依法全
面履职、促进犯罪预防、参与
社会治理、深化法律监督的高
度，看待对决定不起诉的犯罪
嫌疑人移送有关主管机关进行
处理这项工作。二是严格起诉

必要性审查。落实少捕慎诉慎
押刑事司法政策，强化案件过
滤分流，对犯罪嫌疑人涉嫌犯
罪的事实进行审查，对不应或
不必提起公诉的依法决定不起
诉 。 三 是 强 化 移 送 必 要 性 审
查。坚持双赢多赢共赢的法律
监督理念，秉持依法监督、有
限监督、规范监督的原则，对
依法决定不起诉的案件，结合
审前羁押、行政处罚、刑事赔
偿等情况，审查对被不起诉人
是 否 存 在 应 当 给 予 行 政 处 罚 、
政 务 处 分 或 者 其 他 处 分 的 情
形。

加强内部职能衔接。一是
强化检察一体协作。加强刑事
检 察 与 行 政 检 察 的 衔 接 配 合 ，
在 案 件 线 索 移 送 、 办 案 协 作 、
信息共享等方面健全完善工作
机制，突出发挥行政检察对决
定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是否应
当依法移送有关主管机关给予
行政处罚的专业支持和智力支
撑 ， 通 过 形 成 法 律 监 督 合 力 ，
避免移送对象错误、移送意见
空洞泛化等问题。二是加强后
续跟踪监督。对移送有关主管
机关处理的，针对未及时通报
处理情况或者处理不到位等问
题，通过刑事、行政检察共同
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督促
对被不起诉人的行政处罚处理

等依法落实到位。
畅 通 双 向 移 送 渠 道 。 一

是 建 立 通 报 反 馈 机 制 。 对 于
公 安 机 关 或 者 监 察 机 关 移 送
起 诉 的 案 件 ，在 作 出 不 起 诉 决
定 之 后 ，及 时 向 移 送 机 关 送 达
不 起 诉 决 定 书 ，同 时 向 有 关 主
管 机 关 通 报 案 件 事 实 和 证 据 ，
督 促 反 馈 检 察 意 见 落 实 情
况 。 二 是 健 全 信 息 共 享 机
制 。 加 强 对 行 政 执 法 和 行 政
处 罚 案 件 信 息 的 共 享 ，防 止 出
现 应 当 受 到 相 关 行 政 处 罚 的
被 不 起 诉 人 没 有 得 到 应 有 的
处 理 。 三 是 建 立 专 业 会 商 机
制 。 加 强 对 不 起 诉 决 定 案 件
移 送 处 理 的 总 结 分 析 ， 增 进
行 政 、 司 法 职 能 交 叉 领 域 的
专 业 认 知 ， 凝 聚 追 责 共 识 。

规范相关文书使用。一是
健全附卷移送机制。对先期已
作出行政处罚等处理的移送起
诉案件，督促将相关行政处罚
等法律手续附卷移送，为审查
起诉环节决定是否应当移送有
关 主 管 机 关 进 行 处 罚 、 处 分 ，
以及开展对行政执法行为等的
法律监督奠定工作基础。二是
规范运用检察意见。高度重视
不起诉案件中检察意见使用的
必要性和重要性，统一规范检
察意见制发流程，严格执行检
察意见与不起诉决定书一并移

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的程序规
定，规范行使法律监督权。三
是加强审查报告释明。对拟移
送 有 关 主 管 机 关 给 予 行 政 处
罚 、 政 务 处 分 或 者 其 他 处 分
的，在刑事案件审查报告中单
独予以说明，载明拟发出检察
意见的相关内容。

推进公正透明运行。一是
加强评查监控。健全对不起诉
案 件 的 质 量 监 管 工 作 ， 监 控 、
评查不起诉案件检察意见规范
使用情况，以及是否存在应当
对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依法移
送而未移送的情形，全面评价
不起诉案件质效。二是加大公
开听证。积极组织对不起诉案
件的公开审查听证工作，在向
被不起诉人宣布不起诉决定的
同时，告知当事人检察机关依
法 向 主 管 机 关 提 出 的 处 理 意
见，确保对不起诉案件转行政
处罚案件的公开公正。三是落
实普法责任制。加大相关典型
案例的普法宣传力度，努力让

“ 不 起 诉 不 等 于 不 承 担 责 任 ”
“ 罚 当 其 错 ” 观 念 深 入 人 心 ，
促 进 形 成 学 法 、 尊 法 、 守 法 、
护法环境。

（作者系四川省成都市成
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
职委员、首批全国检察机关调
研骨干人才）

健全对被不起诉人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制度

□马云飞

强制医疗申请案件中的被申请人是否
“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是综合分析判
断的结果，是对被申请人未来行为进行的
预测和推断，需要综合考虑案情、病情、
社情。承办检察官结合听证目的，选准听
证员和人民监督员，借助外脑，发挥听证
员 以 及 人 民 监 督 员 专 业 、 独 立 、 客 观 优
势，使司法判断更加科学、客观、公正。

另外，在听证后，认真研究、跟踪落
实听证员合理化意见和建议，消弭潜在的
社会风险，使“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
的审查判断的结果可触、可信、可行。

笔者结合以下案例，从检察听证视角
谈一下“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的审查。

基本案情和听证程序

2020 年 6 月 14 日 6 时许，涉案精神病
人 倪 某 乘 坐 被 害 人 陈 某 驾 驶 的 出 租 车 出
行。出租车行驶到某小区门口时，坐在副
驾 驶 座 位 上 的 倪 某 突 然 用 左 手 抢 夺 方 向
盘，并用右手掐住陈某的脖子，声称要抢
劫 100 元钱，后陈某将出租车停在小区门
口并拨打“110”报警，倪某见陈某已报
警，遂停止掐陈某脖子。倪某在准备离开
时发现车门被陈某锁住，试图再次用手掐
陈某脖子并索要钱款，被出警的公安民警
抓获归案。

安徽省马鞍山市公安局花山分局以倪
某符合强制医疗条件，于 2020 年 8 月 3 日
向马鞍山市花山区检察院提出强制医疗意
见。承办检察官进行了充分审查和调查，
为了更加科学、客观、公正作出判断，马
鞍山市花山区检察院决定于 8 月 24 日召开
公开听证会，8 月 27 日，检察院采纳听证
员意见和建议，依法对倪某作出不提出强
制医疗申请的决定。

审查的程序和要点

第一，会前作好充足的准备。承办检
察官通过仔细阅卷，了解被申请人倪某实
施抢劫和危害公共安全的事实、证据情况
以及倪某是否符合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
神病人的前提条件，准确“吃透”案情。

强化调查核实，通过开具 《调取证据
通知书》 调取被申请人倪某在实施危害社
会行为前后的住院病例、向被申请人倪某
的多名主治医生询问等方式，确认倪某在
实施上述危害行为前后的精神疾病情况。
另外通过对倪某的监护人进行询问并由其出具家庭监管方案，使
阅卷方式由“书面审”到“亲自核”。

结合听证目的，选准听证员和人民监督员。邀请医学专家、
法律专家、社会公益代表等 3 名人员为听证员，邀请具有社区工
作、公证工作经历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2 名人员担任人民监督
员，确定被害人、公安机关侦查人员、监护人、辩护律师作为听
证会参加人。

第二，会中规范有序做好“听”和“证”。首先，展示事实证
据，说明倪某实施的抢劫行为未劫得财物、抢劫行为和危害公共
安全行为未造成相关被害人伤害结果、被害人陈某对倪某的抢劫
行为表示谅解。同时介绍检察机关调查核实的倪某的病情情况、
拟不申请强制医疗后倪某监护人出具的家庭监管方案情况。

其次，充分介绍强制医疗案件中的被申请人是否有继续危害
社会可能的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司法政策以及相关的强制
医疗申请案件指导性案例。

最后，依次由公安机关侦查人员、被害人、监护人、辩护律
师发表陈述、申辩、辩论意见，同时让侦查人员、被害人、辩护
律师针对相关争议问题进行质疑和答辩，使听证员在上述“兼
听”中确认事实证据，据以作出评议。

第三，会后跟踪落实听证意见和建议。针对参会听证员提出
的不申请强制医疗后应加强对被申请人的日常监管以保障家庭监
管方案落实的建议，承办检察官逆向思维、反向审视，在作出决
定前，电话征求倪某居住地所在社区意见并对该社区进行走访，
所在社区愿意按照其监护人制定的家庭监管方案，协助监护人做
好日常监管。

同时，检察机关积极与倪某居住地的公安派出所联系，在检
察机关作出不提出强制医疗申请决定后，居住地的公安派出所将
对被申请人建档纳入管控，并向检察机关出具 《工作情况说明》，
加强对倪某的监管，不定期对倪某进行上门或者电话询问其在家
服药、日常行为表现等情况。

通过听证前的书面审到实地核阅卷方式的转变、听证中由陈
述式到辩论式的听证模式的转变、听证后由静态化结论式到动态
化完善式的转变，让“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这种综合分析判
断过程更加科学、合理、可行，使听证的结果更具可触性和更有
信服力。

（作者单位：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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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先琼

我国法律规定，多次受贿
未经处理的，累计计算受贿数
额。《〈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
的 补 充 规 定〉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答》 规 定 ， 累 计 贪 污 数 额 时 ，
应按刑法有关追诉时效的规定
执行，在追诉时效期限内的贪
污数额应累计计算，已过追诉
时 效 期 限 的 贪 污 数 额 不 予 计
算，对处理受贿罪数额与时效
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

但在实践中，多次受贿情
形纷繁复杂，笔者认为，处理
多 次 受 贿 ， 应 根 据 法 律 规 定 、
司 法 政 策 ， 并 结 合 刑 法 理 论 ，
平衡打击犯罪、惩治腐败与维
护稳定和保障人权的需要，实
现 “ 三 个 效 果 ” 的 有 机 统 一 。
笔 者 将 多 次 受 贿 分 为 四 种 情
形，简析每种情形的数额计算
及诉讼时效认定。

多次受贿为连续犯的情形

这是指基于同一或者概括
的犯罪故意，连续实施数个独立
成罪的行为。此情形较为简单，
刑法已明确规定“犯罪行为有连
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
终了之日计算”，对此可理解为
刑法上将连续犯视为“一个犯罪
行为”，因此不管之前的受贿是
否过诉讼时效，只需以最后一次
行为时间和累计数额确定法定
刑和诉讼时效。

假 定 A 因 同 一 谋 利 事 项 分
三 次 受 贿 50 万 元 ，分 别 为 2011
年 10 万元、2013 年 10 万元、2019
年 30 万元，2021 年案发，以 2019
年受贿行为和累计数额 50 万元
计算诉讼时效。

多次受贿非连续犯、均
独立成罪的情形

该情形是指出于不同谋利
事项、不同受贿故意，单独成
罪的多次受贿行为。根据犯罪
理论，此时每一行为均具有独
立性，且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
初衷即为了合理限制国家刑罚
权的无限发动，维护社会稳定
和保障当事人人权。因此该情
形 下 ， 应 单 独 评 价 每 一 行 为 ，
对已过诉讼时效的受贿行为不
再追诉。

假定 A 受贿行为同上，只是
三次行为非出于同一或概括受
贿故意，对已过诉讼时效的 2011
年、2013 年行为应不再追诉。当
然，不作犯罪追诉并非无责，对
相关行为应以违纪处理，且可作
量刑情节在追诉的犯罪中评价。

多次受贿非连续犯、均
不独立成罪的情形

这 是 指 出 于 不 同 谋 利 事
项、不同受贿故意，单独不成
罪 的 多 次 受 贿 行 为 。 学 界 有

“集合犯”理论，认为该情形是
以多次行为构成一罪的形式表
现的集合，诸如偷税罪、贪污
罪、受贿罪。

笔者认为，多次受贿虽无
时间或行为上的密切联系，但
反复受贿表明了行为人顽固的
犯罪故意和社会危害，对单次
不独立成罪、本应作党政纪处
分的受贿行为作为一个整体的

“集合犯”处理，升格为犯罪追
诉 ， 是 查 处 腐 败 “ 严 ” 的 要
求、“惩”的力度之体现。

对 此 ， 应 根 据 数 额 、 情
节、主观恶性、社会危害等区
别处理。

一是对累计数额较大、时
间 跨 度 较 小 、 主 观 故 意 较 深 、
社会危害较大的，应以“集合
犯”作犯罪处理，以最后一次
行为计算诉讼时效，以作为犯
罪 处 理 的 受 贿 行 为 累 计 数 额 。
对 其 中 与 整 体 行 为 关 联 不 紧
密、时间跨度大、数额较小的
行为可不作犯罪处理。

二是对时间跨度大、受贿
数额较小、主观恶性与社会危
害 不 大 的 ， 可 以 情 节 显 著 轻
微、危害不大不作犯罪处理。

假 定 A 于 2006 年 受 贿 1 万
元 、2013 年 受 贿 2 万 元 、2019 年
受贿 2 万元，累计数额虽达 5 万
元，但时间跨度过大，前两次行
为也明显过追诉时效，此时大可
不 必 机 械 从 严 ，而 应 充 分 利 用

“ 四 种 形 态 ”惩 戒 教 育 、治 病 救
人，实现“三个效果”相统一。

多次受贿、兼具独立成
罪和不成罪行为的情形

该情形行为人多次受贿，有
独立成罪的行为，也有独立不成
罪的行为，其中包含连续犯。此
种情形最为复杂，笔者采取分界
点方式处理，以最早的一次不超
过诉讼时效的独立受贿行为为
界点。一是从该次行为起算，之
后的行为不管是否独立成罪均
作犯罪处理，以最后一次行为和
作犯罪处理的受贿行为累计数
额确定法定刑和诉讼时效。

二是界点行为之前的受贿
行 为 独 立 成 罪 的 ，若 根 据 刑 法

“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罪的，前
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
计算”规定仍在追诉期，或与后
罪 有 连 续 状 态 的 ，则 作 犯 罪 处
理，以最后一次行为和作犯罪处
理的受贿行为累计数额确定法
定刑和诉讼时效。

三是界点行为之前的行为
虽不独立成罪，但与作为犯罪处
理的行为出于同一或概括故意
的，应作为犯罪处理，受贿数额
计入累计数额。此种处理考虑
到连续犯与“集合犯”的平衡，独
立不成罪的行为都可因集合起
来构罪而追诉，那么出于同一或
概括故意的行为，不管是否为连

续犯，都应追诉。
假 定 A 多 次 受 贿 ，分 别 为

2006 年 2 万 元 、2007 年 5 万 元 、
2011 年 100 万元、2013 年 2 万元、
2019年 10万元，2006年与 2007年
受贿行为出于同一或概括故意，
2021年案发。

第一，根据以上分界处理方
式，2011年受贿 100万元是多次受
贿中最早的一次未超过诉讼时效
的独立受贿犯罪，因此为界点行
为 。 从 该 次 行 为 起 算 ，之 后 的
2013 年、2019 年受贿行为均作犯
罪处理，数额与2011年受贿累计。

第二，该次行为之前的 2007
年受贿 5 万元，诉讼时效为 5 年

（至 2012 年），A 在 2011 年 又 受
贿，即根据“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
罪的，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
之日起计算”的规定，2007年受贿
行为的诉讼时效以 2011 年的受
贿行为计算，故 2007 年的受贿行
为也尚未超过诉讼时效，应作犯
罪处理，数额计入累计数额。

第三，2006年受贿2万元由于
与2007年出于同一或概括故意，应
以犯罪处理，数额计入累计数额。

以上认定方法旨在根据法
律规定、惩治腐败司法政策并结
合法理，对多次受贿行为作出合
法适宜的处理。但生动多样的
司法案例永远无法通过穷尽列
举的方式明确适用。对上述问
题，还需要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
对不同情形下的多次受贿明确
处理原则，并对“多次受贿”“未
经处理”等具体含义进行界定。
（作者单位：贵州省人民检察院）

多次受贿如何累计计算数额与认定诉讼时效
●处理多次受贿，应根据法律规定、司法政策，并结合刑法理

论，平衡打击犯罪、惩治腐败与维护稳定和保障人权的需要，实现

“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对累计数额较大、时间跨度较小、主观故意较深、社会危害较

大的，应以“集合犯”作犯罪处理，以最后一次行为计算诉讼时效，以

作为犯罪处理的受贿行为累计数额。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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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锋：本院受理李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等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20 日内。定于 2022 年 3 月 11 日 9 时在本院第七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张宇娜（210922198212042126）：本院受理中

和农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彰武分公司与你借款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1）辽 0922
民 初 244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需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彰武县人民法院
山立辉（210922198112081224）：本院受理中

和农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彰武分公司与你借款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1）辽 0922
民 初 2431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需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彰武县人民法院
赵志新：本院受理王刚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 0922 民
初 2081 号案件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即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逾期
视为你放弃答辩权利。 辽宁省彰武县人民法院

孙国利、张向辉：本院受理张国田诉你民间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因 你 下 落 不 明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九 十 五 条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1）辽 0922 民 初 3444 号 民 事 诉 状、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合 议 庭 成 员 通 知 书 、廉 政 监 督
卡。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于 2022
年 3 月 2 日九点在本院第四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彰武县人民法院

曹海涛:原告张克林与被告曹海涛合同纠纷一
案 ，本 院 已 审 理 终 结 。 因 你 方 下 落 不 明 ，现 依 照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九 十 五 条 规 定 ，
向你公告送达(2021)粤 0307 民初 26357 号民事判决
书 ，判 决 内 容 为:一 、解 除 原 告 张 克 林 与 被 告 曹 海
涛 于 2020 年 5 月 1 日 签 订 的《转 让 协 议》;二 、被 告
曹海涛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3 日内返还原告张克

林 购 车 款 60000 元 。 案 件 受 理 费 650 元 (原 告 已 预
交)，由 被 告 曹 海 涛 负 担 ，被 告 曹 海 涛 应 于 判 决 生
效之日起 3 日内迳付原告张克林。自公告之日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的，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提交上诉状。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代燕：本院受理唐仁勋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1）黔 0603 民 初 166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铜 仁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发 生
法律效力。 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人民法院

遵义市康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本 院 受
理瓮安县元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
一 案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2021）黔
2725 民初 5429 号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人员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参加诉讼
须知及诉讼风险提示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逾期不答辩、不举证不影响本案的审理，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9 时在本院珠
藏法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梁国宏：本院受理贺英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赣 0313 民初 1323 号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排 上 法 庭 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萍乡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法院
张迪群：本 院 受 理 张 松 福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1）赣 0313
民 初 1321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排上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上诉于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
力。 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法院

何冬琼：本 院 受 理 四 川 营 山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 2022 年 3 月 14 日 9 时在本
院老林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陈扬雍：本院受理瓮安县王者陶瓷经营部诉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1）黔 2725 民初 275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30 日内到本院珠藏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应自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通过本院提起
上 诉 ，上 诉 于 黔 南 布 依 族 苗 族 自 治 州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则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胡秦：本 院 受 理 平 昌 农 科 村 镇 银 行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被 继 承 人 债 务 清 偿 纠 纷 一 案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达（2021）川 1923 民初 219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巴中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贵州万牧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本 院 受 理 周

华 伟 诉 你 追 索 劳 动 报 酬 纠 纷 一 案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达（2021）川 1923 民初 370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巴中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冯元飞：本 院 受 理 尹 小 菊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合 议 庭 成 员 通 知 书 、风 险 提 示
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
本院民事审判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张向涛：本 院 受 理 刘 胜 利 申 请 执 行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1）冀 1025
执 1389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风险告知书、
司 法 公 开 告 知 书 、督 促 履 行 告 知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限你自送达之日起 2 日内履
行（2021）冀 1025 民初 594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
务，到期不履行本院将强制执行，并对你采取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高消费措施。

河北省大城县人民法院
杨国忠、高玉龙：本院受理余西红诉你们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风 险 提 示 通 知 书 、诉 讼 监 督
表、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 15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0 时（节假日
顺 延）在 本 院 马 店 法 庭 公 开 审 理 。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裁判。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刘征勇：本 院 受 理 朱 斌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 1522 民
初 5751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马 店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高明亮：本 院 受 理 周 如 林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 1522
民 初 7203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马 店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陆德财、刘淑芬、叶邦敬:本院受理福建建瓯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
审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21)闽 0783 民 初
117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南 平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陈明俊:本院受理漳州驰创轮胎有限公司与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闽 0602 民 初 388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金峰经济开发区法庭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漳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韩韶东:本院受理林炎山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 已 审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1)闽 0602 民
初 6033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金 峰 经 济 开 发 区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漳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李圳聪:本院受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
分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0)闽 0602 民 初 252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巷口法庭领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漳 州 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罗宇欣、张美芳:本院受理罗德强与罗艳芳、罗

宇欣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 送 达 (2021)闽 0602 民 初 3637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告之日起经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张芳瞭:本院受理漳州市芗城区荣杰租赁服务

中心与涂朝鑫、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及 相 关 证 据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合 议 庭 成 员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当 事 人 权 利
义务须知、诉讼风险提示等。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巷 口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状、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巷口法庭第四审判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王瑞生:本院受理林建成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 已 审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1)闽 0602 民
初 337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金 峰 经 济 开 发 区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漳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黄莲盆、黄清华:本院受理杨宝银与你们买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1)闽 0602 民 初 5737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金峰经济开发区法庭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漳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丘锦鹏:本院受理王丽娟与你、周明杰民间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1)
闽 0602 民 初 4956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金 峰 经 济 开 发 区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漳 州 市
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陈超:本院受理蓝朝远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 审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1)闽 0602 民 初
581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金 峰 经 济 开 发 区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陈苗端:本院受理柯木桂与你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第三日 9：
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金峰开发区法庭公开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甘宁:本院受理闽南日报社与你广告合同纠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及 其 相 关
的 证 据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合 议 庭 成 员 通 知 书 、
开 庭 传 票 、当 事 人 权 利 义 务 须 知 、诉 讼 风 险 提 示
等。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举 证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第 3 日 8:30(节假日顺延)
在 本 院 第 十 五 审 判 法 庭 公 开 审 理 ，逾 期 依 法 缺 席
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阎贵文:本院受理喀喇沁旗蒙古族实验小学与

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 送 达 (2021)内 0428 民 初 264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告之日起经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
叶肖磊、肖兴会:本院受理原告余德荣、叶潇宇

诉被告叶肖磊、肖兴会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原告的
诉讼请求为:1. 判令二被告将占为已有的叶军委遗
产 135 万 (以 两 套 房 价 值 实 际 鉴 定 为 准)分 给 二 原
告 四 分 之 三 (100 万 元)。 2. 诉 讼 费 由 二 被 告 承 担 。
现依法向被告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证据、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 15 日内。逾期不提交答辩状的，不影响本案
审理;逾期不提交证据材料，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没
有 证 据 或 证 据 不 足 以 证 明 当 事 人 主 张 的 ，由 负 有
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定于举证期满
后 第 三 日 上 午 9 时 00 分 (遇 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明
珠 法 庭 第 一 法 庭 公 开 审 理 ，逾 期 本 院 将 依 法 缺 席
判决。 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吴靖：本 院 受 理 胡 风 林 诉 你 和 殷 素 梅 被 继 承
人 债 务 清 偿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三 日 9 时

（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大 新 法 庭 审 判 庭 公 开 审 理 。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大悟县人民法院

江苏今喜来百货有限公司：本 院 受 理 陈 新 华
诉 你 司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原 告 向 本 院 申 请 冻 结
你名下银行存款共计 310000 元。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豫 1729 民初 6029 号保全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江苏今喜来百货有限公司：本 院 受 理 陈 新 华

诉 你 司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和 20 日 内 。 定 于 2022 年 3
月 11 日 15 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
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王首旗、刘桂英、商丘飞扬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河南省东方标准工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诉
人李鑫、李素琴与被申诉人张幸福、商丘经济开发
区康福特气体厂及你方债权债务转移纠纷一案已
审 结 。 依 法 向 你 方 公 告 送 达（2021）豫 14 民 再 17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来本院审监庭
领取判决书（节假日顺延），逾期视为送达。

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何启林：本院受理林丽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该 案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九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里
畈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罗田县人民法院
重庆市跨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安 徽 佰 正 木 业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应 诉 与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三 日 下 午 三 时 (节
假日顺延)在肥东法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

余宵：本 院 受 理 孙 文 忠 诉 你 广 告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1）黔 2725 民 初
426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
民 事 审 判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如 不 服 判 决 ，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 诉 于 黔 南 布 依 族 苗 族 自 治 州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则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王永康：本院受理杨江艳与你离婚一案，现向
你依法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适用程序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诉 讼 风 险 告 知 书 、廉 政 监 督 卡 、开 庭 传 票 等 ，自 公
告之日起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定于 2022 年 03 月 9 日 10
时在本院理化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缺席审判。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何沛正：本 院 受 理 唐 良 凤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1）黔 2725 民
初 4196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到
本 院 民 事 审 判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如 不 服 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 本 ，上 诉 于 黔 南 布 依 族 苗 族 自 治 州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则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重庆市开州区临江镇青阳村３组５７号谭
杰：本院受理何正祥诉张益英、谭成伟及你债权人
撤 销 权 纠 纷 一 案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1）渝
0154 民初 956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张益英、
谭成伟将坐落于重庆市开州区临江镇青阳村３组
的宅基地房屋赠与谭杰的行为。案件受理费 6260
元，减半收取 3130 元，申请保全措施费 1675 元，共
计 4805 元，由张益英、谭成伟共同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


